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绩效管理制度
农机补贴政策是国家强农惠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绩效管理，加快形成全区农业农村部门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运行机制，提高执行政策绩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贯彻执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1-2023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农机〔2021〕13号）。由区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明确补贴工作责任。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工作和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工作规程，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本地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工作。组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和业务培训，重点提高本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风险防控能力，制定并印发本区补贴机具核验等方面管理制度，补贴机具核验制度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
二、补贴申请办理。区镇街道补贴受理地点明确。办公设施齐全。按照《南通市海门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制度》等要求，对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补贴机具进行抽查核验。按照国家规定的补贴申请受理时限办理办理补贴申请。对实际补贴比例超过50%的产品及时组织调查处理。对非重点机具采取补贴资金兑付后按不低于5%比例抽查检验。妥善保管补贴资料，至少保管5年。

三、资金使用管理

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资金统筹使用基本完成，应兑付补贴资金按规定兑付到位。

四、补贴信息公开

因地制宜开展补贴政策与实施工作宣传解读，通过宣传资料、通知等多种形式向补贴对象宣传政策。专人负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严格按要求管理维护。补贴相关政策与公示信息、县级近三年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表完整公开、最新的县乡农机购置补贴咨询投诉举报电话都能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上得到公开公示。各区镇均建立公示栏，由区镇（街道）及时发布购机补贴公告和购机补贴信息，补贴资金兑付前更是公示到对应村。
五、加强监督管理

强化社会监督，确保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接受广泛的基层监督，及时受理并有效调查处理投诉，明确具体人员负责，记录齐全。按规定及时报告补贴工作中发现的异常情形，保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执行工作不变形不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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